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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准则中“设定受益计划”处理之我见

陈计专（高级会计师）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武汉 430083）

【摘要】2014年7月1日，新修订的长期股权投资等七项企业会计准则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也在此次修订的范围之内，其中的离职后福利相关规定也进行了相应的变更。本文针对设定受益计划的具

体处理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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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财政部针对出台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进
行了修订和新增，共涉及 7项会计准则和 1项准则解释。
这是继 2012年会计准则修订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修订，也
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体系，提高财务报表列报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

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

同的需要。

一、设定受益计划的概念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是此次修订的
准则之一，新准则对原准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和

补充。比如，全面规范了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要求区

分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离职后福利计划，是指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

成的协议，或者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制定的规

章或办法等。其中，设定提存计划，是指向独立的基金缴

存固定费用后，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

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

职后福利计划。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就属于设定提存计划，企业应

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

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

关资产成本。这一点与原准则的规定相同。

二、设定受益计划的相关规定

新修订的准则规定企业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

通常包括下列四个步骤：

1. 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
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估

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

归属期间。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折现率

将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

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2.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

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企业应当以设定受益计划的

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

产。其中，资产上限，是指企业可从设定受益计划退款或

减少未来对设定受益计划缴存资金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

现值。

3. 根据本准则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确定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额。

4. 根据本准则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确
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在预期累计福利单位

法下，每一服务期间会增加一个单位的福利权利，并且需

对每一个单位单独计量，以形成最终义务。企业应当将福

利归属于提供设定受益计划的义务发生的期间。这一期

间是指从职工提供服务以获取企业在未来报告期间预计

支付的设定受益计划福利开始，至职工的继续服务不会

导致这一福利金额显著增加之日为止。

三、案例分析

假定某公司于2014年10月1日制订了一项设定受益
计划，并于同时开始实施，内容如下：向公司部分员工提

供额外退休金，这些员工在退休后每年可以额外获得 10
万元退休金。员工获得该额外退休金基于其自计划开始

日起为公司提供的服务，而且必须为公司服务到退休。假

定符合计划条件的员工为 20人，当前平均年龄为 51岁，
退休年龄为 60岁（预计这部分员工可为公司平均服务 10
年，退休后的平均计划寿命为 10年）。假定适用的折现率
为10%，不考虑未来通胀、离职等因素。
按照财政部相关解释，设定受益计划的计算及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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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如下：

第一，计算在退休日的退休金义务的现值。

P=20×10×（P/A，10%，10）=1 228.92（万元）
设定受益计划的收付形式如下图所示：

第二，计算服务期间每期服务成本及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如表1所示。

第三，根据计算结果，做出相应的会计

分录：

第1年：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52.12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

划义务 52.12
第2年：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57.33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

划义务 57.33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5.21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

划义务 5.21
第3 ~ 10年，会计分录以此类推。
但是，笔者认为，当期成本的计算基数将退休金义务

的现值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均摊到 10年的方法有所不
妥。原因在于计算退休日的退休金义务时考虑了资金的

时间价值，那么在后续的计算中应延续这一思想。因此，

笔者认为较合适的方式是采用偿债基金的方式将退休金

义务的现值均摊到10年。那么，上例中第二步的计算结果
如表2所示。

第三，根据计算结果，做出相应的会计分录：

第1年：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77.11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7.11

第2年：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77.11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7.11

借：管理费用（或资产成本） 7.71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71

第3 ~ 10年，会计分录以此类推。
由于两种方法的计算思路不同，导致

在具体计算和会计分录的处理上存在差

异。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更扎

实，而且从计算上来说较第一种方法显得

更简单。

2014年公布的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在很
多方面对原准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而在

实际施行过程中必然还有很多细则需要不

断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更符合实际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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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平均

期初义务

当期利息

当期成本

期末义务

1

122.89

0

0

52.12

52.12

2

122.89

52.12

5.21

57.33

114.66

3

122.89

114.66

11.47

63.07

189.20

4

122.89

189.20

18.92

69.37

277.49

5

122.89

277.49

27.75

76.30

381.54

6

122.89

381.54

38.15

83.93

503.62

7

122.89

503.62

50.36

92.33

646.31

8

122.89

646.31

64.63

101.56

812.50

9

122.89

812.50

81.25

111.72

1 005.47

10

122.89

1 005.47

100.55

122.89

1 228.92

注：①第1年当期成本：122.89×（P/F，10%，9）=52.12，第2年当期成本：

122.89×（P/F，10%，8）=57.33，其余以此类推；②每年的期末义务=期初义

务+当期利息+当期成本，当年期初义务=上年期末义务；③当期利息=期初

义务×10%；④因四舍五入的原因，第10年的期末义务存在尾差。

表 1 服务期间每期服务成本及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单位：万元（按照财政部相关解释进行测算）

偿债基金

期初义务

当期利息

当期成本

期末义务

1

77.11

0

0

77.11

77.11

2

77.11

77.11

7.71

77.11

161.93

3

77.11

161.93

16.19

77.11

255.23

4

77.11

255.23

25.52

77.11

357.86

5

77.11

357.86

35.79

77.11

470.76

6

77.11

470.76

47.08

77.11

594.95

7

77.11

594.95

59.50

77.11

731.56

8

77.11

731.56

73.16

77.11

881.83

9

77.11

881.83

88.18

77.11

1 047.12

10

77.11

1 047.12

104.71

77.11

1 228.92

注：①偿债基金=1 228.92×（A/F，10%，10）=77.11；②每年当期成本=偿

债基金；③每年的期末义务=期初义务+当期利息+当期成本，当年期初义

务=上年期末义务；④当期利息=期初义务×10%；⑤因四舍五入的原因，第
10年的期末义务存在尾差。

表 2 服务期间每期服务成本及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单位：万元（按照偿债基金的方式进行测算）


